
2015「中華盃」海峽兩岸互動式機器人交流競賽計畫 
機器人足球賽規則 

一、前言 

機器人足球賽是各大機器人競賽的重要項目之一，是面向青少年開展的一項以設計與實踐為

導向的競賽活動。機器人足球賽具有對抗性、競技性和娛樂性，同時能夠訓練參與者控制力與

邏輯思考能力等。其宗旨是讓青少年能夠體會到更多樂趣，同時瞭解到多元化的機器人發展形

式。 

本次足球比賽規則較其他賽事相比，更注重技術的靈活運用。機器人搭建與程式設計，必須

由學生自主完成。 

 

二、場地和足球 

(一) 賽台 

1. 球場區域長 1830mm，寬 1140mm，場地白色區域寬 260mm。賽台尺寸如圖 1 所示。賽

台用木工板製成。 

2. 賽台中央的木質地板上鋪設一層噴繪的背膠場地紙，粘貼於場地上。場地紙儘量保持

平整與水準。 

 
(二) 邊框 

1. 邊框高度至少 80mm，厚 15—40mm 的木質擋板，擋板內側刷黑色啞光漆。 

(三) 球門 

1. 球門內寬為 450mm，深度為 80mm。每個球門在距離地面 140mm 處有一橫樑。球門內有

高度為 80mm 的後壁。球門內側刷黑色啞光漆，地面為白色。球門外側面刷黑色啞光

漆。球門用厚度不超過 12mm 木板製成。 

(四) 罰球點與開球點 

1. 場上有 6個發球點和 1個開球點，圖 2中用白點表示，發球點在場地紙上並無明確標

記。 



 
(五) 場地條件 

1. 參賽隊必須有能力應付地面不超過 5mm 高的輕微起伏。 

(六) 球 

1. 比賽採用“樂高球＂作為競賽用球。 

2. 每場開賽前，裁判都要檢查足球是否損壞。 

三、機器人 

(一) 尺寸規格 

1. 機器人將在直立和所有部件完全伸張狀態下進行測定。 

2. 直立的機器人必須能自由納入內徑為 220mm 的開口圓筒中。 

3. 機器人的高度必須小於 220mm。 

4. 機器人在比賽中的重量不得超過 1.5kg。 

(二) 搭建 

1. 所使用的機器人器材不限，只要是符合機器人定義的設備均可使用。如機器人廠家生

產的積木式套裝器材、自製的符合機器人定義的器材等。鼓勵各隊伍在安全、健康、

環保的原則下使用多樣化的材料和自製比賽器材。 

2. 機器人所用的控制器、感測器及其他結構件數量不限。但機器人的控制器、電機、感

測器必須是獨立的模組並且最多使用 4個獨立馬達（電機）；根據機器人電源連接方

式不同（串聯或並聯），一台機器人使用的所有電源的總輸出不得超過 9V。不得使

用任何升壓裝置或獨立的電機驅動器。每台機器人的電源都必須便於檢查或通過外觀

能明顯看出它的電壓。單場比賽期間不允許充電或更換電池。 

3. 機器人只允許採用雙驅動輪配置，即由兩個電機分別獨立控制一個著地的輪胎，可以

安裝輔助平衡的隨動輪或萬向輪。機器人不能在己方球門前只作左右移動，而應該能

在多方向上進行運動。 

4. 機器人上不允許使用氣動類設備。 

(三) 控制 

1. 機器人必須為遙控方式控制，每台機器人由一名選手控制。 

2. 遙控方式可以使用機器人專用遙控器、利用機器人器材自行設計的遙控器或直接在筆

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及手機上安裝相應軟體進行控制。 

3. 通信方式可採用藍牙、紅外、無線電等，但每隊應確保通遙控方式具有不被他人干擾

的能力。 

(四) 裝飾或標記 

1. 參賽選手須裝飾或標記自己的機器人，能明確區分出它們屬於哪一個團隊，這些裝飾

標記不能影響正常比賽。 



(五) 控球區與帶球 

1. 機器人帶球的控球區定義為機器人身上任何突出部位形成的內部空間，控球區深度不

得超過 20mm，如圖所示。 

 

 
 

2. 機器人在控球時，任何部分都不得超過足球直徑的一半。 

3. 機器人不得限制球的移動自由，但允許使用旋轉輪等裝置賦予足球迴旋力，實現“帶

球＂。 

4. 機器人必須具有能夠釋放球的能力，有明顯“踢＂的動作，直接推入球門的進球是無

效的。 

5. 比賽時，機器人不得損壞足球。否則該機器人要被罰暫時出場，當做“損壞的機器人＂

處理。參賽隊員在裁判允許下，可對該機器人做出適當調整以避免出現類似情況。如

果該機器人再次損壞足球，將取消比賽資格。 

6. 比賽時，每只隊伍只可攜帶兩台機器人和不多於兩台遙控設備進入場地。但可攜帶必

要的零部件用於維修。 

(六) 守門員 

1. 每隊上場的機器人最多只可安排一名“守門員＂，無專門的“守門員＂也是被允許

的。 

2. 守門員機器人可長期處於己方球門前黑色區域內，但不得只做單向或左右移動，它必

須能朝向各個方向移動，特別是以前沖方式運動。守門員應具備前行至黑色區域以外

攔截球的能力。 

(七) 進攻機器人 

1. 每隊上場的機器人中至少要有一台進攻機器人，或兩台機器人均為進攻機器人。不允

許兩台機器人在無球狀態下都處於己方黑色區域內否則將判罰“多人防守＂。 

四、參賽隊 

(一)每支參賽隊伍可由兩名或三名學生隊員以及一名教練員組成。 

(二) 比賽時只允許隊員進入競賽區域（包括準備區和比賽區），教練不得進入。 

(三) 每隊應指派一名隊員擔任隊長，在規則允許範圍內或在裁判員指示下負責移動機器人。 

(四) 參賽隊員應熟知比賽有關規定，所有活動及行為必須遵循規則，服從賽場工作人員指

示。 

五、比賽 

(一)賽制 

本次比賽分為小學、初中、高中職三個組別。 

初賽階段，視隊伍數量進行適當分組，小組內採用單循環賽制。每勝一場積 3分，平

一場積 1分，負一場積 0分。排名靠前的隊伍進入複賽（具體數量視分組情況而定）。 

複賽階段採取淘汰制，直至決出冠、亞、季、殿軍。 



複賽中出現平局，該場比賽將加時，直至某一隊有 1個有效進球，該隊即為獲勝隊。

如果加時 3 分鐘後雙方均無進球，則在兩個半場及加時賽中離場次數少的隊伍獲勝。如

雙方離場次數相同，則機器人總重量輕的隊伍獲勝。 

主辦單位有可能根據參賽報名和實際報到人數對賽制進行調整，如有變化，將在初賽

開始前公佈。 

(二)賽前準備 

1. 參賽隊按比賽時間提前半小時檢錄進入準備區，在準備區調試機器人。參賽隊需自行

準備備件、工具、可擕式電腦和其他可能用到的物品。 

2. 參賽機器人在進入準備區前可預先組裝完成，本次比賽並無現場製作環節。裁判員將

對各隊伍機器人進行檢查，以確保符合要求。 

3. 允許在限定時間內對不合格的機器人進行調整，但不得影響比賽安排。 

4. 比賽期間機器人若有修改，必須再次接受檢查。 

(三)進入比賽區 

1. 根據賽程安排，參賽隊應於開賽前 3分鐘在引導員帶領下進入比賽區候場。進入比賽

區前，進行必要的檢錄。 

2. 比賽開始前，進行猜邊，猜中的一方先行選擇發球權或是場地。下半場交換場地及發

球權。 

3. 參賽隊伍遲到延誤比賽，將被判犯規並視情節根據規則 6.5 予以處罰。 

(四)開球 

1. 裁判員鳴笛前，參賽隊有 1分鐘的調整時間。 

2. 每個半場比賽開始時或進球後，均須開球。開球時，所有機器人必須位於自己的半場

停止不動。球由裁判員放在場地中央的開球點。不開球的機器人必須有一部分在本方

黑色區域內；開球的機器人可以放置在球附近，距球至少 50mm，以保證它在鳴笛後最

先觸球。裁判員可以要求參賽隊員調整機器人的擺放位置。雙方的機器人一旦完成擺

放，就不得再移動。 

3. 裁判員鳴笛開球後，如果有開球方機器人由於各種原因沒有最先觸球，也視為開球有

效。 

4. 裁判員鳴笛後，所有機器人方可開始運動。在裁判哨聲響起前，搶先啟動的機器人將

被裁判員警告，如果再次搶先啟動，將被判罰移出場地 30 秒。 

5. 開球的一方不得一腳將球直接踢進對方球門內。開球方第一次擊球後，如果求為接觸

任何一方機器人或球門框，直接進入對方球門，則判定為“一腳球＂。如果開球方第

一次擊球後，此球在直接進入對方球門前，已經撞到對方機器人，則認為防守方已做

出有效攔截，將不判做“一腳球＂；開球方明顯的兩次以上（含兩次）的擊球而使球

進入對方球門，即時球沒有觸及任何一方機器人或球門框，也不視為“一腳球＂。 

6. 發生“一腳球＂後，裁判員示意進球無效，隨後將球放到離該球門最近的發球點，比

賽繼續進行，期間機器人不停止運動。 

(五)持球 

1. 比賽中，機器人不得“持球＂。意思是通過堵死球的去路而完全控制球的動作。如，

把球固定在機器人身上，或使用機器人身體的任何部分將球包圍，或設法圈住球來阻

止其他機器人觸球，或機器人移動時球不能自由滾動等等。 

2. 允許機器人使用旋轉盤裝置帶球。帶球時球深入的距離應符合 3.5 的規定，且帶球過

程中球始終滾動。 

3. 機器人不能將球壓在身下，比賽期間的任何時間段必須能看到球，且其他機器人可以

接觸到球。 

(六)進球 

1. 整個足球完全越過球門線，自由滾入球門且碰撞球門後壁即為進球。 

2. 如果雙方機器人將球抵於彼此之間，攻方機器人依靠自身力量優勢，將防守方機器人

和球一起推到球門中，且在此過程中，球始終沒有獲得自由；或進攻方機器人在半場

以外控球後，在球始終未獲自由且始終未碰撞到防守機器人的情況下，機器人攜球沖

入球門，均被視為“擠入球＂。 



3. 發生“擠入球＂後，裁判員示意進球無效，將球放到最近的發球點，比賽繼續進行。 

4. 判定進球後，裁判員鳴笛示意，進球方得一分。由失球方重新開球。 

5. 將球踢入己方球門，即使球是被“擠入＂球門的，對方得一分。 

(七)損壞足球或場地 

1. 如果機器人損壞了足球或場地，將被移出場地，並作為損壞的機器人至少離場 30 秒。

裁判將記錄本次犯規。 

2. 如果兩個機器人相撞損壞了足球使其不能繼續使用，它們都將被移出場地。如果裁判

認為其中一個機器人比另一個具有更明顯的破壞性，也可只對一方進行判罰。 

3. 對上述機器人必須做出調整，如果在比賽中再次違規，將取消該場比賽資格，判對方

獲勝。 

(八)沒有進展 

1. 如果球被多個機器人夾住一段時間而無法出現位置運動，或者任何機器人在一段時間

內均未接觸球，將視為“沒有進展＂。 

2. 出現“沒有進展＂後，球將被移動到最近的發球點。如果這種情況再次發生，球將被

移動到球場中央。 

(九)損壞的機器人 

1. 不運動，不受控制的機器人，將被視為損壞的機器人。 

2. 裁判或在裁判指示下的隊員可以將損壞的機器人從場地上移走。損壞的機器人必須離

場至少 30 秒，電池耗盡的機器人不能返回場地。比賽期間也不可以更換機器人電池或

進行充電。 

3. 經裁判員同意後，損壞的機器人可以返回與自己的球門最近的發球點。 

4. 在損壞的機器人離場期間，比賽繼續進行。但如果因為與對方機器人發生碰撞造成損

壞，裁判可以選擇中斷比賽。 

5. 如果機器人自己翻到，將被視為損壞的機器人；如果與另一台機器人碰撞導致翻到，

則由裁判扶正繼續比賽。 

(十)界外球 

1. 球一旦脫離比賽區域，即為出界。 

2. 如果球出界，它將被移動到最近且對最後觸球機器人不利的發球點，這個發球點有可

能是離出界方球門最近的發球點，也可能是離非出界方機器人最近的發球點。 

(十一) 多人防守 

1. 如果防守方的兩個機器人均進入無球的罰球區，且嚴重影響比賽，即為“多人防守＂。 

2. 發生多人防守情況時，其中一台機器人將被移動至離自己球門最近的發球點。 

(十二) 比賽中斷和暫停 

1. 比賽進行中，如果出現球被多個機器人夾住、出現“擠入球＂、“沒有進展＂、20 秒

內無任何機器人觸球、“損壞的機器人＂和“出界球＂等情況，均可引起比賽中斷，

一般的處置方式是把球移動到一個最近的發球點，繼續比賽。 

2. 發生比賽中斷情況，裁判鳴笛，但計時不停。一旦比賽中斷，參賽隊員應立即停止所

有機器人的活動並將機器人拿回鳴笛時機器人所在位置。 

3. 中斷後，由裁判鳴笛恢復比賽，所有機器人同時啟動。 

4. 為了修復場地，或機器人因對方的碰撞或犯規而損壞，或是裁判需要闡明規則，裁判

可以進行暫停。如果暫停時間較長，裁判可以選擇停止計時。 

(十三) 比賽結束 

1. 每場比賽時間為 10 分鐘，分上下兩個半場，每場比賽的時間為 5分鐘，兩半場間休息

2分鐘。 

2. 裁判員吹響終場哨音後，參賽隊員應立即停止機器人運行，不得與場上機器人或任何

物品接觸。 

3. 裁判員填寫計分表。參賽隊員應確認自己的得分並簽字，隨後將自己的機器人取回準

備區。 

六、犯規和取消比賽資格 



(一)如果機器人利用某種裝置或某個動作連續攻擊或衝撞不控球的機器人，裁判將判其犯規。

犯規方應將機器人移出場地至少 30 秒，並進行糾正，離場期間比賽繼續進行。 

(二)如果該機器人繼續犯規，將罰其在本場比賽中永久出場。 

(三)如果一個機器人在兩場比賽中因犯規被判罰永久出場，將失去參加後續場地比賽的資

格。 

(四)參賽隊教練員或觀摩代表干擾比賽進行，或干涉裁判的判決，將受到警告；若糾纏不止，

則取消該隊伍所有比賽資格。 

(五)參賽隊每遲到一分鐘被判罰 1個進球，遲到 5分鐘按棄權論處，另一隊以 5:0 獲勝。 

(六)任何不尊重裁判、不服從裁決的行為，將給予警告；仍不改正的，取消該隊伍所有比賽

資格。 

七、其它 

(一)如有任何比賽規則的修訂和解釋，組委會將於第一時間通知各參賽隊伍。 

(二)比賽期間，凡是規則中未予說明的事項均由組委會決定。 

(三)本規則是實施裁判工作的依據。競賽中，裁判有最終裁定權。關於比賽過程中的任何異

議，必須由一名學生代表在兩場比賽之間向裁判長或仲裁機構提出。 

 

 

 

 

 

 

 

 

 

 

 

 

 

 

 

 

 

 

 

 

 

 

 

 

 

 

 

 

 

 


